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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混成課程實施要點 

114年9月23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教師探索教學模式並進行課程規劃，特

訂定「南華大學混成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混成課程」，係指授課教師以實體面授教學結合遠距教學方式

進行之課程，每學期擇2至8週次實施遠距教學（其中非同步與同步遠距教

學各至少1週次）。遠距教學類型說明如下： 

(一)非同步遠距教學（非同步上課及預錄教材）：教師應上傳影音、錄製教

材或網路資源於Moodle數位學習平臺（以下簡稱Moodle平臺），並實

施教學評量（如線上測驗及線上作業）或互動討論等學習活動，以引

導學生自主學習。 

(二)同步遠距教學（即時視訊同步上課）：教師透過視訊會議軟體進行線上

即時互動教學。 

三、混成課程之申請與審查程序： 

(一)本校專兼任教師每學期以申請開授一門「混成課程」為原則。教師應

依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公告時程，先提出「混成

課程教學計畫表」、「混成課程著作權切結書」及「混成課程內容授權

同意書」，申請文件須於開課前一學期經開課單位（系所、學位學程、

中心）及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本中心「混成課程委員會」

審查，並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始得開授。 

(二)混成課程審查會議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會議成員包含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課務組組長等相關人員。會

議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可召開，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可決議，必要時得邀請開課教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說明。 

四、實施混成課程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教師應以使用本校Moodle平臺為限，並充分運用其功能。 

(二)教師置於Moodle平臺之教學教材，應遵照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 

(三)教師應於 Moodle 平臺公告完整課程資訊，包括校務行政系統之課程大

綱（如課程概述、學分數），以及「混成課程教學計畫表」所列內容

（如教學目標、適合修習對象、學前（先備）能力、學期成績評量方

式等）。若實施非同步遠距教學，教師須預先公告課程單元教學內容

（含單元學習目標、單元教材內容、學習時數等），放置於 Moodle 平

臺之對應週次頁面，以引導學生課程學習規劃。 

(四)教師得依教學需求適度調整遠距教學相關安排，並應依規定程序報核，

以維持教學品質與行政運作之一致性。本中心將依據「混成課程教學

計畫表」，定期檢視 Moodle 平臺之教學與學習紀錄。若教師於限期內

未完成改善，將由品保組通知授課教師填寫「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說

明單」，以作為後續輔導與追蹤之依據。 

五、混成課程檢核標準及成果繳交規定如下： 

(一)非同步遠距教學：教師於當週上課前二日，須上傳每節至少30分鐘之

錄影後製教材，其餘時間實施教學評量（如線上測驗及線上作業），

且教師需於線上提供簡單回饋、開闢線上討論區進行互動等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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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它相關可呈現學生學習歷程之資料，並放置於Moodle平臺保存其

記錄，供日後檢核。 

(二)同步遠距教學：授課時須全程錄影，於授課結束後一週內將授課影片

上傳至Moodle平臺，供日後檢核。 

(三)教師須於當學期期末考週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混成課程成果報告書」。

如授課教師未依規定繳交，則取消次一學期混成課程申請資格。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